附件2
关于《克拉玛依市殡葬服务管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加强殡葬管理，规范丧葬活动，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公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殡葬管理条例>若干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殡葬服务行业有关规范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市民政局起草了《克拉玛依市殡葬服务管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，对服务质量、价格透明、文明节俭办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。与此同时，殡葬服务领域仍存在服务标准不统一、价格行为不规范、部分设施管理不到位、绿色殡葬推广不足等问题，亟需出台系统性的工作指南，以加强殡葬管理、规范丧葬活动、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殡葬改革的部署，结合克拉玛依市实际，市民政局牵头制定了《克拉玛依市殡葬服务管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旨在推动我市殡葬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树立文明、绿色、节俭的丧葬新风尚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824号）；
（二）《公墓管理暂行办法》；
（三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殡葬管理条例>若干规定》；
（四）《遗体火化服务》（MZ/T 021-2011）；
（五）《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指南》（MZ/T 144-2019）；
（六）《殡葬服务机构业务档案管理规范》（MZ/T 145-2019）；
（七）《殡葬设备维修指南》（MZ/T 223-2024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指南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：

一是明确制定目的、经营原则及文明丧葬倡导方向，涵盖殡仪馆、公墓等各类殡葬服务设施的“殡、葬、祭”行为规范。

二是规定殡葬设施建设的审批层级和程序，要求殡葬服务公司（个体户）或社会组织必须取得合法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明确包含殡葬服务内容。

三是界定了殡仪馆、公墓（城市公益性、农村公益性、经营性）的定义、设置要求及基本原则，强调节约用地、移风易俗，禁止占用耕地林地、禁止建在敏感区域，并明确墓穴面积标准（单穴1平方米，双穴1.5平方米），禁止出售活人墓、豪华墓等。

四是将殡仪服务分为6项基本服务和3项延伸服务。同时明确了公墓服务中的安葬、祭扫、纪念等服务内容。

五是对岗位人员、服务设备及用品、咨询接待、遗体接运、存放、防腐整容、守灵告别、遗体告别、火化、骨灰寄存、墓位销售、安葬、祭扫、墓区维护管理等各环节提出具体操作规范和服务标准。

六是明确了基本服务、延伸服务、公益性公墓服务、经营性公墓及市场调节价项目的定价权限与备案要求。要求殡葬服务机构在显著位置公示所有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及投诉电话，必须签订书面协议并开具合法票据，禁止捆绑、强制消费或变相限制使用自带丧葬用品。

七是详细规定了正常死亡、非正常死亡、公墓服务、少数民族土葬、无名尸处理等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服务流程，确保各环节有章可循。

八是建立十一项内部管理制度，包括首问负责、一次性告知、自愿选择、服务提醒、服务评价等，并明确设备设施管理、安全管理、环境卫生管理、档案管理（火化档案保存50年等）、信息保密及责任追究机制。压实殡葬服务机构主体责任和民政部门监管责任。

四、实施后的预期效果

《指南》实施后，将取得以下积极效果：

促进殡葬服务规范化。通过统一服务流程、岗位要求和质量标准，减少服务随意性，提升殡葬服务专业化、标准化水平。

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强化价格公示、自愿选择、合同签订、收费票据等制度，有效遏制乱收费、捆绑消费等行为，让群众“明白消费、放心治丧”。

推动文明绿色殡葬。倡导文明节俭办丧，推广绿色环保葬式，规范祭扫行为，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。

提升行业监管效能。明确民政部门、服务机构、从业人员各方责任，建立健全档案管理、信息报送、安全应急等机制，为日常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依据。

增强群众满意度。通过服务评价制、一次性告知、限时办结等措施，提高服务效率和态度友善度，同时落实惠民殡葬政策，减轻困难群众丧葬负担。

保障公共安全与卫生。严格遗体接运、存放、火化等环节的消毒防护和安全管理，加强消防、设备、环境卫生等管理，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和公共卫生风险。



